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屯昌县政府为贯彻省委部署，落实总体发展思路，加快推进“七大工程”，

全面完成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从城市雕塑、主干道文化景观、城

区打卡点、村镇文化景观等多角度对屯昌县开展城市形象提升设计工作，从而更

好地推动屯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屯昌作用、奉

献屯昌力量。

二、服务内容

1、屯昌县城市主立体形象设计

结合屯昌城市 logo和 IP形象，围绕“画里屯昌，山可近，水可亲”的屯昌

城市宣传语，以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创作，设计两个城市主立体形象，

拓展城市雕塑作为旅游载体方面的功能，增强屯昌的城市魅力。

2、屯昌县环西路 IP 人文“打卡点”设计

打卡点装置能够凸显城市人文特色，丰富城市形象，推动城市发展。通过形

式多样的雕塑、文化景观、吉祥物等，设计环西路主干道 IP 人文打卡点，让人

们在城市各处均能感受到屯昌的特色资源，提升屯昌文化活力。

屯昌县城市 IP 塑造与文化景观提升设计项目服务采购预算审核表

一、两个城市主立体形象设计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

（万元）
备注

1

主形象造

型设计

绘图设计 1 项 0.5
专家绘制主形象造型

手稿

2 平面设计 1 项 1.3 美工

3 三维模型制作 1 项 2.5 主形象三维设计

4 材质、灯光、贴图制作 1 项 1.3 模拟真实材质和自然



光

5 渲染 1 项 0.9 出图

6 视频合成制作 1 项 1
视频展示最终设计效

果

7

次主要形

象造型设

计

绘图设计 1 项 0.5
专家绘制次主要形象

造型手稿

8 平面设计 1 项 1 美工

9 三维模型制作 1 项 1.5 次主要形象三维设计

10 材质、灯光、贴图制作 1 项 1
模拟真实材质和自然

光

11 渲染 1 项 0.5 出图

12 视频合成制作 1 项 0.5
视频展示最终设计效

果

13

其他

现场调研、测绘 1 项 1

14 排版设计 1 项 0.5

15 交通 1 项 0.5

二、主干道 IP 人文打卡点设计

1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

（万元）
备注

2

主干道

IP 人文

打卡点

（60个）

设计

绘图设计 1 项 10.5
专家绘制 IP 形象造

型手稿

3 平面设计 1 项 16.0 美工

4 三维模型制作 1 项 40.0 IP 形象三维设计

5 材质、灯光、贴图制作 1 项 10.0
模拟真实材质和自然

光

6 渲染 1 项 6.0 出图



7 合成制作 1 项 17.7 合成最终设计图像

8 现场调研、测绘 1 项 6.0

9 排版设计 1 项 3.0

10 交通 1 项 2.0

三、 税费 1 项 8%

供应商报价不能超过以上各预算单价，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三、服务要求

按国家设计规范、标准、规程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审批要求及采购人提出的设

计要求进行设计，向采购人提交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责。

四、设计专利权说明

1.成交人应保证项目单位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设计权的指控，任何第三方

如果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人应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以及

造成的后果和费用。

2.成交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采购单位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项目设计

资料，如有违反必须赔偿采购单位的损失。

五、设计服务要求

1．设计要考虑综合性使用的需要；

2．接到设计任务后，应在 3天内完成项目小组的组建并投入工作；

3．项目小组组建后，设计单位须提交一份项目小组工作人员分工表给采购

人，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改变承诺投入的技术人员名单，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换的，

必须征得采购人同意，且更换的设计人员的职称、工作经验应与原承诺投入的技

术人员相当，同时不得改变原承诺设计人员中具有中、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及人

员配置情况，否则，将被视为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有关的设计合同。对于不胜

任工作设计人员，当采购人要求更换时，设计单位必须立即予以更换，并不得在

本项目工程内任职；

4．成交人必须服从采购人的任务分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设计任务并提

交合格设计成果，且设计成果至采购人审核通过为基准，如采购人对设计效果图



和设计使用功能有修改、补充的成交单位须无条件满足。

六、服务期限、服务地点和服务方式（履约时间、地点和方式）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历天内完成。

2.服务地点（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方式（履约方式）：在规定的履约时间内，完成本项目。

七、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合规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的 70%，剩余 30%自项目经采购人确认验收合格且在成交供应商开具

合规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内结清。

八、其他

1.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按本采购文件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内容实施。

2.合同的实质性条款：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的名称和住所、标的、数量、质

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验收要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

方法等内容。

3.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4.验收方法及标准：按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的内容及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

关政策、法规实施。

5.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无。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详细的对项目需求的理解与认识、对项目工作重

点、难点分析、初步设计方案、质量保证方案、后续服务工作安排及承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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